通化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3 年决算的报告
——在通化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通化市财政局局长 石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2024 年 1 月 10 日，通化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批准了《关于通化市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预算（草
案）的报告》（以下简称“原报告”）。2024 年 7 月，省财政厅
审核通过我市财政收支决算。现在，受市政府委托，我向本次常
委会报告通化市 2023 年财政收支决算，请予审议。
一、2023 年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
1.地区收支决算。通化地区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财政收入
38.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6.2%①，增长 39.3%。其中：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等税收收入 18.6 亿元，占总收入 47.8%，增长 29.3%；
非税收入 20.2 亿元，占总收入 52.2%，增长 50%。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201.6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80.9%，增长 7.1%。其中：与民
生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农林水利、城乡建设等支
出 150.2 亿元，占总支出 74.5%（以上数据除预算收支占比外，
其他数据与原报告相同）。
① 调整预算比率说明：决算报告中调整预算数计算方式与预算草案调整预算数存在差异，导致决算报告和预算草案
预算执行率不一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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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区收支平衡情况。通化地区地方级财政收入 38.8 亿元，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39.5 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43.9 亿元，上
年结转、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79.7 亿元，收入总
计 301.9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1.6 亿元，加上一般债务还本
支出、上解支出、结转下年及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100.3 亿
元，支出总计 301.9 亿元。收支总量相抵，实现收支平衡（以上
数据与原报告相同）。
3.市本级收支决算及平衡情况。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
财政收入 12.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7.9%，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32.6
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6.1 亿元，上年结余、动用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调入资金等 16.1 亿元，收入总计 77.6 亿元。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47.8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0.4%，加上一般债务还本支
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上解支出、结转下年等 29.8 亿元，
支出总量 77.6 亿元。收支总量相抵，实现收支平衡（以上数据除
预算支出占比外，其他数据与原报告相同）。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1.地区收支决算及平衡情况。通化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9 亿
元，为调整预算的 72.8%，下降 55.8%。加上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51.3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转、调入资金等 18.7 亿元，收
入总计 79 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57.1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89.5%，
下降 28.6%，加上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4.1 亿元，上解支出、调出
资金、结转下年等 7.8 亿元，支出总计 79 亿元。收支总量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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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收支平衡（以上数据除预算收支占比外，其他数据与原报告
相同）。
2.市本级收支决算及平衡情况。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4.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84.5%，加上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29.4 亿元，
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调入资金等 5.9 亿元，收入总计 40.1
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24.8 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91.8%，加上上
解支出、调出资金、专项债务还本支出、结转下年等 15.3 亿元，
支出总计 40.1 亿元。收支总量相抵，实现收支平衡（以上数据除
预算支出占比外，其他数据与原报告相同）。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1.地区收支决算及平衡情况。通化地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5
亿元，增长 19.4%，加上上年结余 34.6 亿元，收入总计 79.6 亿元。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41.7 亿元，增长 26.7%。收支相抵，社会保险
基金结余 37.9 亿元。
2.市本级收支决算及平衡情况。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7
亿元，加上上年结余 29.2 亿元，收入总计 56.2 亿元。市本级社会
保险基金支出 24.9 亿元，收支相抵，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结余 31.3
亿元。
地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比原报告增加 0.2 亿元，支出比原报
告增加 0.3 亿元，结余比原报告减少 0.1 亿元。市本级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比原报告减少 0.2 亿元，支出比原报告增加 0.3 亿元，结余
比原报告减少 0.5 亿元（原报告与决算报告存在部分差异，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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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原报告采用预计数据，决算报告采用实际数据）。
（四）地方政府债务决算
1.地区债务余额情况。截至 2023 年末，通化地区地方政府债
务余额 475.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228.8 亿元，专项债务 247.1
亿元。省财政厅核定通化地区 2023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77.2 亿
元，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国家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内（以上数据
与原报告相同）。
2.市本级债务余额情况。截至 2023 年末，市本级地方政府债
务余额 204.3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88.6 亿元，专项债务 115.7
亿元。省财政厅核定市本级 2023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04.8 亿元，
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国家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内。
二、2023 年主要工作情况
（一）知重负重、顶压奋进，竭尽全力抓收入。结合全年收
入目标及各县（市、区）资源禀赋，坚定不移堵塞税收漏洞，深
耕挖潜，确保应收尽收；全力拓宽“聚财之道”，通过“资产+特许
经营权”转让等方式盘活桃园水库项目和林木及林地资源促进增
收，2023 年地区地方级财政收入额度及增幅均创历史新高。抢抓
发展机遇，主动跟进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改革，协同相关部门申
报优质项目，最大限度争取转移支付资金 132.4 亿元，增长 5.1%。
此外，我市联合白山市申报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工程项目获国家审核通过，三年可获中央及省级奖补资金 15.5 亿
元，创我市有史以来专项资金争取最高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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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蓄势赋能、精准助推，不遗余力拼经济。抢抓吉西南
产业转移示范区和全国新时代“两个健康”试点历史机遇，强化财、
税、金集成，供需两端协同效应，2023 年释放减税降费政策红利
9.4 亿元，安排 890 万元贴息资金撬动创业担保贷款发放 1.5 亿元，
面向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额达 8.3 亿元，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将
城镇购房者契税优惠补贴标准由 20%提高到 80%，兑现 2800 万
元消费券撬动市场交易 4.1 亿元，引领大宗消费加快恢复。安排 1
亿元科技创新资金撬动全社会加大科研投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突破 70 户，创历史新高。安排 5.2 亿元深入推进生态强市战
略，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 96.7%，危险废物处理率保持 100%。
（三）以人为本、尽力而为，倾情倾力惠民生。坚持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财政工作的目标，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安排 26 亿元用于教育事业发展，学前教育
“大园区”模式卓有成效，二十中学异地新建主体完工。安排 34.9
亿元落实就业创业和养老保险补助等政策，养老事业扎实推进，
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率达 100%。安排 15.8 亿元推动卫生保障体
系建设，基本公卫服务经费补助标准提高 4.7%，市县两级医联体
网格化布局实现全覆盖。安排 7.1 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市区改造老旧小区 30.2 万平方米，为 7435 户低收入困难家庭发
放住房租赁补贴。安排 3.9 亿元用于农业农村农民，六大农业龙
型经济产值增长 8%，“美丽农村路”实现乡镇全覆盖，脱贫群众内
生发展动力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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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力耕不辍、规范管理，循序用力提效能。健全完善预
算制度体系，运用法律和制度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管理
水平。强化财会监督主责主业，全面完成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专
项资金检查、资产清查，促进政府资金资产安全规范使用。健全
完善“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将绩效理
念深度融入预算管理全过程，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持续推进
财政电子化进程，预算一体化系统政府采购、资产管理模块正式
上线运行。强化政府投资事前事中事后评审作用，切实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
（五）攻坚克难、兜牢底线，凝心聚力化风险。发挥防范化
解政府债务风险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底线思维、树牢忧患意识，
以强烈的政治担当下最大的决心和气力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制定
实施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实施方案，全面摸清政府债务、资产
资源底数，明确增收节支、资产盘活、土地出让等 12 大类 154
项任务，组建 10 个推进专班，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制度，稳妥
有序化解政府债务。
[bookmark: _GoBack]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市财政运
行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宏观经济增长
动力依然较弱，财政收入增长受到约束限制；财政支出压力较大，
民生工程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离群众的期望和要求仍有一段距
离；财政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对
此，我们高度重视，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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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将严格按照市
人大会议的决议和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
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勇于担当，锐意进取，不断提高财政
管理水平，服务好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加快实现我市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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